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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国际医学园区紫萍路908弄19号5楼会

议室，现场会议结合视频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4

普通股股东人数 4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82,476,02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82,476,0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275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27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潘讴东先生主持，采用现场及视频会议表决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473,920 99.9992 2,100 0.000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473,920 99.9992 2,100 0.0008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473,920 99.9992 2,100 0.0008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473,920 99.9992 2,100 0.0008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473,920 99.9992 2,100 0.0008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473,920 99.9992 2,100 0.0008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4,450,480 99.9981 2,100 0.0019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8,318,080 99.9985 2,100 0.0015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473,920 99.9992 2,100 0.0008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2,473,920 99.9992 2,100 0.0008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 〈2021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47,388,680 99.9955 2,100 0.0045 0 0.0000

6

《关于续聘2022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47,388,680 99.9955 2,100 0.0045 0 0.0000

7

《关于预计2022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47,388,680 99.9955 2,100 0.0045 0 0.0000

8

《关于2022年董事、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方案的议案》

47,388,680 99.9955 2,100 0.0045 0 0.0000

9

《关于变更董事的议

案》

47,388,680 99.9955 2,100 0.0045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除议案10以外均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5、6、7、8、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7涉及关联股东潘讴东、王富杰、夏清梅、殷珊、杨兴林、额日贺、上海讴立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讴创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浙江华睿盛银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诸暨富华产业转型升级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华睿胡庆余堂健康产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华睿火炬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华睿嘉

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诸暨华睿新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进行了回避表

决；议案8涉及关联股东潘讴东、王富杰、夏清梅、殷珊、杨兴林、额日贺、上海讴立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讴创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进行了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茅丽婧、张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

临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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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晖先生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于2022年4月2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会议决定于2022年5月

18日召开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18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的交易

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互联

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下午15:00。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东莞园区（东莞市瀛通电线有限公司会议室）（东莞市常平

镇东部工业园常平园区第二小区工业干道36号）。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91,110,31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58.88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89,654,421股，占上市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57.947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455,898�股，占上市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9410%。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47,05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0.095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47,05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950%。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出席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109,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1,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0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00％；反对1,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8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公司独立董事在股东大会上就2021年度工作情况进行了述职。

2、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109,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1,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0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00％；反对1,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8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109,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1,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0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00％；反对1,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8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109,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1,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0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00％；反对1,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8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109,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1,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0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00％；反对1,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8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109,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1,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0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00％；反对1,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8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109,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1,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0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00％；反对1,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8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薪酬和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109,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1,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0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00％；反对1,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8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109,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1,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0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00％；反对1,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8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109,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1,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0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00％；反对1,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8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109,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1,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0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00％；反对1,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8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109,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1,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0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00％；反对1,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8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109,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1,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0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00％；反对1,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8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109,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1,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0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00％；反对1,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8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5、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109,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反对1,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05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00％；反对1,0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8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蔡利平、卢创超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并出具了《关于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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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丁恨几先生因个人原因已申

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监事会正常运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需增补一名监事。

2022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的

议案》，同意杨珍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

年4月28日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监事的公告》。

2022年5月18日，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同

意选举杨珍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为止。

特此公告。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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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5日召开了第六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

业务办理》等相关规定，公司对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拟

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公司于2022年5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公司《2022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公司《2022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等相关文件，并根据有关规定，于2022年5月6日至2022年5月15日通过内部张贴的方

式在公司内部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期已满

10天。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对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单提出的异议。

2、监事会对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含下属

分、子公司，下同）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

文件等资料。

二、监事会的审核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以及《激励计划（草案）》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对拟

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姓名和职务的公示情况及核查结果，监事会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列入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草案）》

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2、拟激励对象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拟激励对象均为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业务骨干以及优秀

员工。

4、拟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以下任一情

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

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5、本激励计划的拟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草案）》确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

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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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上午9:

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10日

5、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荆长大道658-1号2幢和合大厦公

司会议室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长鸿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4人，代表股份175,429,06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的22.5577％。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8人，代表股份156,332,62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20.102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9,096,4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455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3人，代表股份47,102,63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6.0567％。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7人，代表股份28,006,19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3.601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9,096,4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4555％。

中小股东系指除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4、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同时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

了现场见证。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议案1.00�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429,066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2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102,63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2.00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429,066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2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102,63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3.00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429,066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2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102,63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4.00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412,266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4％； 反对16,802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085,83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3％；反对16,8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5.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429,066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2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102,63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6.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412,266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4％； 反对16,802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085,83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3％；反对16,8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7.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308,725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3809％；反对15,120,343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619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82,29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8992％；反对15,120,3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2.1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

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8.0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429,066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00％；反对1,000,00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7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102,63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770％；反对1,000,0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12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

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议案9.0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060,786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894％；反对20,368,28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61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734,3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7577％；反对20,368,2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3.24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代

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双环传动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973� � � � � � � �证券简称：侨银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7

债券代码：128138� � � � � � � �债券简称：侨银转债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18日（星期三）下午15: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

间为2022年5月18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平台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8日上午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371号中公教育大厦十楼。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黄金玲女士（董事长刘少云先生因工作安排原因，无法现场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经半数以上董事同意，推举董事黄金玲女士担任本次股东大会的主持人）。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 代表股份302,196,40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3.947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302,196,10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3.947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 代表股份7,42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1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 代表股份7,12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1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1％。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中伦

（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审议，本次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2,196,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2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64％；反

对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9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2,196,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2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64％；反

对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9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2,196,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2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64％；反

对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9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2,196,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2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64％；反

对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9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2,196,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2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64％；反

对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9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6.01�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2,196,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2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64％；反

对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9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02�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关联股东郭倍华、刘少云、珠海横琴珑欣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韩丹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7,2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064%；反对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64%；反对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9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2,196,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2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64％；反

对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9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2,196,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2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64％；反

对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9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2,196,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2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64％；反

对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9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0、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广州市侨银慈善基金会对外捐赠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2,196,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

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2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064％；反

对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9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指派的金涛律师和周昊臻律师现场见

证，并出具了《关于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召集

人的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本次备查文件

1、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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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否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8040元

每股转增0.4股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5/24 2022/5/25 2022/5/26 2022/5/25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2年5月9日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6,228,719股为基数， 向全体

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804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共计

派发现金红利29,127,890.08元（含税）， 转增14,491,488股， 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50,

720,207股。

三、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5/24 2022/5/25 2022/5/26 2022/5/25

四、 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公司全部股东（包括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均委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

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转增股本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

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

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

关规定，公司在派发股息红利时，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

限（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

的持有时间）超过一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税前人民币0.8040元；对于持股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税前人民币0.8040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

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以内（含一个月）的，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以上至一年（含一年）的，暂减按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一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

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计算；解

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

际税负为10%，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7236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发放

现金红利人民币0.7236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

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股通（如有）投资本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 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7236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

（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该类股东应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税收法律的相关规定自行缴纳现金红利所得税，公司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人民币0.8040元。

五、股本变动表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送股 转增 合计

股本总数 36,228,719 0 14,491,488 14,491,488 50,720,207

公司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否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 按新股本总额50,720,207股摊薄计算的2021年度每股收益为

6.89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股东可在工作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本次权益分配实施的相关事项。

联系部门：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0791797

特此公告。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信息披露

2022/5/19

星期四

B089

Disclosure


